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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一科技”或“公司”）于近日收到江

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苏 0191民初 8073 号。

关于公司与华元金控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元金控”）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法院已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作出判决。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现金收购龙源创新数字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并经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后期经公司了解龙源创新数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数媒”）

的真实经营状况、完成业绩情况与承诺差距较大，本着对公司、对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公司主动与龙源数媒控股股东、管理层（业绩承诺方）联系协商变更股权

收购方式即将原现金方式调整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调整重组标的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112）。 

针对上述股权纠纷，龙源数媒股东华元金控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如下： 

1、判令公司支付违约金共计 397.58万元； 

2、诉讼费用由公司承担。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经审理，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6日依法作出如

下判决： 



1、判令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元金控支付违约金 

397.58万元；  

2、驳回华元金控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本次判决结果，预计本次诉讼将会给公司带来共计397.58万元的负面影

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 月 28日 

 


